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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部长尚穆根说，民选总统在公开场合的演讲，须在内阁的建议下进行，若不按宪法行事，

政府有权罢免总统。 

总统也不能按照本身的意愿在任何公共场合单独行动，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限除外。 

他也不能拒绝内阁所提出的建议，在面对政治辩论时也得保持公正。 

尚穆根昨天在政策研究院举办的民选总统座谈会上，重申总统的权限。 

他说，最近有关总统选举的一些讨论，显示很多国人不清楚总统在宪法下到底能做些什么，一

些言论甚至已与宪法和现实脱节。 

他举例说，一些人目前讨论的是总统能否在公开场合与政府唱反调，或不同意政府的政策。 

尚穆根强调，根据宪法，总统没有这些权力，而这些权力也不是当初增设民选总统职位时所要

他扮演的角色。 

他指出，总统在执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时，只能在内阁的建议下执行职务或发表讲话。 

尽管总统表面上看起来处处受限，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影响力，他还是能通过同总理的例常讨

论，发挥他的影响力。 

此外，总统也会得到内阁文件，知道内阁所讨论的最新课题。 

出席座谈会的还包括本届总统准候选人前副总理陈庆炎博士。  

 


